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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文件

津体院党发〔2022〕28号

★

关于刘崇磊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各基层党委，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院、部、处：

经学校 2022 年第 41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：

刘崇磊同志任巡察工作办公室主任（巡察组组长）；

魏玉平同志任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武装

部）副部长；

于宝明同志任党委安全工作部部长；

王群同志任党委安全工作部副部长；

洪劲松同志任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；

刘晓黎同志任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；

胡文强同志任图书馆直属党支部书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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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向国同志任体育教育学院党委书记；

叶加宝同志任体育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；

刘泽林同志任体育教育学院纪委书记；

张志斌同志任运动训练学院党委书记；

田志琦同志任运动训练学院党委副书记；

郝建华同志任运动训练学院党委副书记；

李静同志任运动训练学院纪委书记；

杨玉同志任社会体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；

李岱民同志任传媒与艺术学院党委书记；

马桂霞同志任传媒与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；

徐蕾同志任传媒与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；

魏堃同志任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院党总支书记；

丁保玉同志任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；

孙延林同志任教育与心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；

徐金陆同志任墨盾书院直属党支部副书记；

免去刘崇磊同志党委办公室（保密办公室）主任职务；

免去李岱民同志巡察工作办公室主任（巡察组组长）职务；

免去岳游松同志党委教师工作部部长职务；

免去魏堃同志党委安全工作部部长职务；

免去洪劲松同志党委安全工作部副部长职务；

免去魏玮同志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免去丁保玉同志竞技体育学校直属党支部副书记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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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去魏玉平同志墨盾书院直属党支部副书记职务；

免去胡文强同志中国排球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职务；

免去马桂霞同志体育教育与教育科学学院党委书记职务；

免去孙延林同志体育教育与教育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职务；

免去刘泽林同志体育教育与教育科学学院纪委书记职务；

免去张志斌同志运动训练科学学院党委书记职务；

免去李实同志运动训练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职务；

免去郝建华同志运动训练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职务；

免去于宝明同志社会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党委书记职务；

免去杨玉同志社会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

记职务；

免去田向国同志体育文化学院党委书记职务；

免去徐承刚同志体育文化学院党委副书记职务；

免去徐蕾同志体育文化学院党委副书记职务；

免去李静同志体育文化学院纪委书记职务；

免去田志琦同志竞技体育学部党总支书记职务；

免去仇丽琴同志国际教育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职务。

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

2022 年 8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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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8月 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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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体 育 学 院 文 件

津体院发〔2022〕22 号

关于魏玉平等任免职的通知

各院、部、处：

经学校 2022 年第 41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同意，学校决定：

聘任魏玉平为学生处副处长；

聘任于宝明为保卫处处长；

聘任王群为保卫处副处长；

聘任张运亮为教务处副处长（招生办公室副主任）；

聘任岳游松为科研与研究生处处长；

聘任魏祝颖为财务与资产管理处副处长；

聘任金宗强为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；

聘任叶加宝为体育教育学院院长；

聘任邹国防为体育教育学院副院长；

聘任李强（足球）为体育教育学院副院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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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任田志琦为运动训练学院院长；

聘任李赞为运动训练学院副院长；

聘任王旭光为社会体育学院副院长；

聘任马桂霞为传媒与艺术学院（国际教育学院）院长；

聘任刘锦瑶为传媒与艺术学院（国际教育学院）副院长；

聘任马勇为传媒与艺术学院（国际教育学院）副院长；

聘任丁保玉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院院长；

聘任杨祥全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院副院长；

聘任徐冬青为运动健康学院副院长；

聘任赵云罡为运动健康学院副院长；

聘任孙延林为教育与心理学院院长；

聘任戚克敏为教育与心理学院副院长；

聘任刘世军为竞技运动学院院长（竞技体育学校校长）；

聘任聂军良为竞技运动学院副院长（竞技体育学校副校长）；

聘任魏玮为继续教育学院院长；

聘任石文娟为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；

聘任徐金陆为墨盾书院院长；

免去刘崇磊院长办公室（外事办公室）主任职务；

免去魏堃保卫处处长职务；

免去洪劲松保卫处副处长职务；

免去岳游松人事处处长职务；

免去金宗强教务处处长（招生办公室主任）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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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去马勇教务处副处长职务；

免去徐金陆科研与研究生处处长职务；

免去吴文峰科研与研究生处副处长职务；

免去刘晓黎财务与资产管理处副处长职务；

免去王群后勤处副处长职务；

免去孙延林体育教育与教育科学学院院长职务；

免去张运亮体育教育与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戚克敏体育教育与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李实运动训练科学学院院长职务；

免去李赞运动训练科学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李强（足球）运动训练科学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邹国防社会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魏祝颖社会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徐承刚体育文化学院院长职务；

免去杨祥全体育文化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刘锦瑶体育文化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刘世军竞技体育学部主任、竞技体育学校副校长职务；

免去聂军良竞技体育学部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丁保玉竞技体育学校校长职务；

免去闫育东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职务；

免去刘海娜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张锋墨盾书院院长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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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去魏玉平墨盾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王旭光运动与健康研究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赵云罡运动与健康研究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徐冬青教学实验实训中心副主任职务。

天津体育学院

2022 年 8 月 8 日

天津体育学院办公室 2022 年 8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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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文件

津体院党发〔2023〕4号

★

关于单小红同志试用期满任职的通知

各基层党委，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院、部、处：

单小红同志试用期满，考核合格。经学校 2023 年第 9 次党

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，正式任职：

单小红同志任团委书记。

任职时间从试用期任职时算起。

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

2023 年 3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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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3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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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体 育 学 院 文 件

津体院发〔2023〕5 号

关于李梅等试用期满任职的通知

各院、部、处：

李梅、陈洪、刘世军、张娜试用期满，考核合格。经学校

2023 年第 9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同意，学校决定正式任职：

李梅任审计处处长；

陈洪任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；

刘世军任竞技运动学院院长（竞技体育学校校长）；

张娜任中国排球学院常务副院长（正处级）。

任职时间从试用期任职时算起。

天津体育学院

2023 年 3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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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体育学院办公室 2023 年 3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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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体 育 学 院 文 件

津体院发〔2023〕15 号

关于李青等任职的通知

各院、部、处：

经学校 2023 年第 19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同意，学校决定：

聘任李青为学生处副处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聘任杨公安为教务处副处长（招生办公室副主任）（试用

期一年）。

天津体育学院

2023 年 6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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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6月 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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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文件

津体院党发〔2023〕18号

★

关于赵汝梅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基层党委，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院、部、处：

经学校 2023 年第 19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：

赵汝梅同志任党委统战部副部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青同志任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明同志任体育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陶岩同志任运动训练学院党委副书记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靳庆伟同志任社会体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马毓笛同志任传媒与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
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

2023 年 6 月 9 日



- 2 -

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6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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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文件

津体院党发〔2023〕20号

★

关于罗秀伟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各基层党委，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院、部、处：

经学校 2023 年第 24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：

罗秀伟同志任党委组织部部长；

陈洪同志任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；

免去叶加宝同志党委组织部部长职务；

免去罗秀伟同志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；

免去陈洪同志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。

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

2023 年 6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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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6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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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文件

津体院党发〔2023〕26号

★

关于刘超等同志试用期满任职的通知

各基层党委，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院、部、处：

刘超、刘春华、赵培军、王雪征、刘保华、郝建华、刘泽

林、徐蕾、杨玉等 9 名同志试用期满，考核合格。经学校 2023

年第 35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，正式任职：

刘超同志任党委办公室（保密办公室）主任；

刘春华同志任党委教师工作部部长；

赵培军同志任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主任；

王雪征同志任社会体育学院党总支书记；

刘保华同志任社会体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；

郝建华同志任运动健康学院党委书记；



- 2 -

刘泽林同志任教育与心理学院党总支书记；

徐蕾同志任竞技运动学院党总支书记；

杨玉同志任中国排球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。

任职时间从试用期任职时算起。

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

2023 年 9 月 21 日

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9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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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体 育 学 院 文 件

津体院发〔2023〕21 号

关于刘超等试用期满任职的通知

各院、部、处：

刘超、刘春华、刘保华等 3 人试用期满，考核合格。经学

校 2023 年第 35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同意，学校决定正式任职：

刘超任院长办公室（外事办公室）主任；

刘春华任人事处处长；

刘保华任社会体育学院院长。

任职时间从试用期任职时算起。

天津体育学院

2023 年 9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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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体育学院办公室 2023 年 9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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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 

津体院党发〔2023〕47号 

★ 
 

关于唐元磊等同志试用期满任职的通知 

各基层党委，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院、部、处： 

唐元磊、郑国祥、宋一民、张瑞霞、郝大伟、郑尉、于

玥、蒋在昆等 8 名同志试用期满，考核合格。经学校 2023

年第 53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，正式任职： 

唐元磊同志任党委办公室（保密办公室）副主任； 

郑国祥同志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； 

宋一民同志任党委教师工作部副部长； 

张瑞霞同志任团委副书记； 

郝大伟同志任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； 

郑  尉同志任运动健康学院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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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 玥同志任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； 

蒋在昆同志任墨盾书院直属党支部副书记。 

任职时间从试用期任职时算起。 

 

 

 

 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 

2023年 12月 7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3年 12月 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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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体育学院文件  
 

津体院发〔2023〕32号 

 

关于唐元磊等试用期满任职的通知 

各院、部、处： 

唐元磊、宋一民、侯清礼、戴红磊、秦旸、徐梅梅、秦红

军、鲍巨彬、鲍春雨、郝大伟、郑尉、孙晓华、张永奎、蒋在

昆等 14 人试用期满，考核合格。经学校 2023 年第 53 次党委常

委会研究同意，学校决定正式任职： 

唐元磊任院长办公室（外事办公室）副主任； 

宋一民任人事处副处长； 

侯清礼任教务处副处长（招生办公室副主任）； 

戴红磊任科研与研究生处副处长； 

秦旸任科研与研究生处副处长； 

徐梅梅任财务与资产管理处副处长； 

秦红军任图书馆副馆长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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鲍巨彬任运动训练学院副院长； 

鲍春雨任社会体育学院副院长； 

郝大伟任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院副院长； 

郑  尉任运动健康学院副院长； 

孙晓华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； 

张永奎任中国排球学院副院长； 

蒋在昆任墨盾书院副院长。 

任职时间从试用期任职时算起。 

 

 

天津体育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7 日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天津体育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2月 8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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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文件

津体院党发〔2024〕5号

★

关于田向国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各基层党委，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院、部、处：

经学校 2024 年第 8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：

田向国同志任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（武装部部长）；

张楠同志任社会体育学院党总支书记；

王雪征同志任墨盾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；

免去张锋同志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（武装部部长）职务；

免去田向国同志体育教育学院党委书记职务；

免去王雪征同志社会体育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；

免去张楠同志墨盾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职务。

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

2024 年 3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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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体 育 学 院 文 件

津体院发〔2024〕11 号

关于田向国等任免职的通知

各院、部、处：

经学校 2024 年第 8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同意，学校决定：

聘任田向国为学生处处长；

聘任张锋为墨盾书院院长；

免去张锋学生处处长职务。

天津体育学院

2024 年 3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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